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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现象学视域中的《资本论》辩证法*

冯 波

［摘 要］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意识的形态所经历的具有现象学结构的辩证
变换过程对于理解《资本论》中的价值形态辩证法来说，具有启示意义。马克思在其价值
理论中之所以假借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因为后者的 “神秘外壳”可以恰切地揭示资
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神秘意识，即经济拜物教。黑格尔与马克思都区分了看待形态分化的双
重视角: 自然意识与绝对知识，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与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
者而言，价值及其形态作为经济范畴是对客观实在的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对价值形态的社会
根源的研究，是价值形态辩证叙述之成立的界限，这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

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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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公开承认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声称在有关价值理论的章节中假借了黑
格尔辩证法。 ( 参见马克思，2004 年 a，第 22 页) 以阿瑟 ( Christopher J. Arthur) 、奥尔曼 ( Bertell
Ollman) 等人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坚称马克思的 《资本论》与黑格尔的 《逻辑学》在内容结
构上具有一致性，将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理解为价值自我运动而形成的各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这
种理路不但没有消除对 “《资本论》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的误解，反而还加深了这种误解，因为以
辩证方式自我运动的价值是神秘的: 没有任何物质原子的价值范畴，作为一种抽象或观念却能分化成

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物质形态。价值形态的辩证分化是典型的 “无中生有” “道成肉身”的神秘过
程。实际上，研究《资本论》辩证法，不仅要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出发看到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

而且更要注重从《精神现象学》出发发现《资本论》辩证法的现象学结构。

一、《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式假象形态的辩证分化过程

在黑格尔原初的体系设想中，《精神现象学》是体系的导论或第一部分，而《逻辑学》连同 《自
然哲学》《精神哲学》作为体系本身或第二部分是 《精神现象学》的直接延续。《逻辑学》与 《精神
现象学》在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方面保持着连贯性与一致性，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隔阂、鸿沟。因此，

尽管马克思说 《精神现象学》是 “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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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201 页) ，但《逻辑学》仍然在马克思加工、处理经济学材料方面有巨大助益 ( 参见 《马克思
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43 页) 。就《逻辑学》与 《资本论》在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上的一致
性而言，列宁的断言———不理解黑格尔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论》，特别是关
于价值理论的章节 ( 参见《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151 页) ———是非常有远见卓识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就理论内容来看，《精神现象学》与 《逻辑学》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性。《逻
辑学》的理论内容，从 “存在”到 “绝对理念”，都是作为事物自身之 “真理”的纯粹理念。而
《精神现象学》辩证运动的起点却是经验的、感性的意识，一直到其终点即绝对知识，假象和不真实
的东西才最终消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精神现象学》里，直接知识也是科学里的第一位东西和
直接东西，因此是一个前提; 与此相反，逻辑学的前提是那个在上述考察中已经证实为结果的东

西，———即作为纯粹知识的理念”。( 黑格尔，2019 年，第 47 页) 《逻辑学》的理论内容是本质性知
识的自我运动，是精神自行展开为各个环节的过程; 而 《精神现象学》的理论内容是绝对知识的现
象或假象性知识的自我提升过程，亦即意识的各种假象形态的分化过程。这种差别是由 《精神现象
学》与《逻辑学》在整个体系中的位置与作用的不同决定的: 《精神现象学》呈现的是意识的提升或
教化的过程，将意识从感性确定性提升到绝对知识之中，至此才会有 《逻辑学》中纯粹理念的自我
展开过程。与《逻辑学》相比，《精神现象学》中的辩证法具有现象学的结构，即现象对本质的既显
现又遮蔽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说，黑格尔的现象学是对精神现象的辩证否定、自我提升过程的考察。

黑格尔这种具有现象学结构的辩证法对于理解 《资本论》的理论内容，特别是价值形态的辩证分化，

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精神现象学》中，真相不是现成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自然意识经历从意识、

自我意识到理性，再到精神的各种形态 ( 伦理、教化、道德与宗教) ，最终上升为绝对知识的全过
程。正如黑格尔所说，“当科学崭露头角时，它本身也是一个现象”。 ( 黑格尔，2015 年，第 49 页)

现象是事物自身或绝对者在意识中的显现，是事物自身或绝对者的外部实存形式，是意识经验的对

象; 而显现是超感觉的绝对者获得可感觉实存的过程。从感性确定性到宗教，事物自身或绝对者在这
些现象或假象形态中显现自身或者说获得外部实存，最终在概念中上升为绝对知识。因此在 《精神
现象学》中，无论是意识、自我意识、理性还是精神，对于绝对者、事物自身或科学、绝对知识而
言，都是其假象形态，或者说都是其显现方式或实存形式，“我们的呈现活动仅仅以这种正在显现着
的知识为对象” ( 同上，第 50 页) 。① 而作为科学的显现方式，意识的这些特殊形态都是对绝对者不
同程度地既遮蔽又显现，包含着多多少少不真实的成分。

在《资本论》中也存在着与《精神现象学》类似的现象学结构。价值的完成或实现也需要一个
漫长的形态变换过程。作为出发点的商品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规定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最
容易直观到的显现形式、假象形态，因此政治经济学家往往用商品来混淆资本，以等价交换来掩盖劳
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商品作为社会财富具有特殊的有用性，但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并不
反映任何社会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看来，使用价值是商品无关紧要的、存而不论的规定性; 而价值，

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51 页) ，是商品的本质属性，能够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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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关系。价值因为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中没有性质差别、只有量的不同的规
定性，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即他们所占有的商品的统一尺度。商品是价值的一种外部
显现或实存形式，或者说，商品是价值的现象。价值本来是一种没有任何物质原子的、“不可捉摸”

的抽象或观念，却可以借助商品来显现自身、获得外部实存。

阿瑟因为没有关注到《资本论》关于价值形态辩证分化叙述的现象学结构，并且尝试在具体理
论内容的呈现上建构《资本论》与《逻辑学》的对应性，所以才会抱怨马克思不应该以商品而应该
以价值为叙述的起点，“马克思的真正起点是价值，它是某种适当简单的、普遍的东西，它可被证明
根植于资本主义” ( 阿瑟，第 35 页) 。与商品相比，价值这个概念更接近于 《逻辑学》的理念，它们
同样纯粹、普遍，同样是摆脱了经验与假象的纯粹观念。但马克思说，“我不是从 ‘概念’出发，因
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12 页) 《资本论》的出发点
是商品，但商品不是类似于《逻辑学》中的纯粹理念的价值概念，而是类似于 《精神现象学》中的
意识，即充满了经验与假象的东西。

商品只是最初的价值形态，只是价值的最初现象。在商品中，作为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对社会属
性的价值范畴最是纠缠不清。价值需要经历一系列形态变换，才能逐渐摆脱使用价值，获得自我提
升，就像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通过不断自我教化，逐渐摆脱其自然性质一样。货币是价值的
金银贵金属形态，因而从商品体到金体的流通过程就成了价值形态的变换过程: 商品转化为货币，就

是价值摆脱商品特殊的自然属性 ( 使用价值) ，转化为没有性质差别、只有量的不同的金银形态的过
程，“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131 页) 。流通过程正是
价值的“变形记” ( Metamorphose) ，是价值的幼虫 ( 商品) 蜕去自然的特殊外壳，获得相同的、坚
硬的外壳的过程，即成蛹 ( 货币) 的过程。

然而，货币还不是价值的完成形态，作为货币的货币由于必须转化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所以并未

使价值完全摆脱使用价值。价值需要继续它的形态变换，即上升到资本形态。在资本形态中，价值在
流通中永不消失，“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 ( 同上，第 180 页) 。作为资本的货币只是预付出去，

最终还是要从流通中取回，甚至取回得更多; 作为资本的商品，被消费的只是物的外壳，其价值被保

存在售出商品所获得的货币中。从货币过渡到资本是一个 “羽化”的过程。资本摆脱了物质外壳的
束缚，成为一个在商品形态与货币形态之间任意切换的过程， “在资本中，货币失掉了自己的僵硬
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87 页) 。价值的
蛹虫 ( 货币) 蜕去了僵硬的茧壳，变成了轻盈灵动的蝴蝶 ( 资本) 。

从商品、货币到资本的过程，是价值的现象形式或假象形态辩证转换的过程。价值是价值形态辩
证运动的主体，即一个自己设定自己、以自我为中介而转变为他物并最终返回到自身中的、活着的东
西。价值就像《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一样，经历了一场自我异化、自我复归的辩证运动，即价值
经历了商品、货币这些异化形式或外在现象的转换过程，不断克服着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在资本形态
中，价值最终摆脱了作为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的束缚，成为“自为”的、完成了的价值。

经过价值的辩证运动，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工资、利润 ( 利息) 、地租最终构成了资本主义社
会的总体或体系，“形态变化是一个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的有机运动” ( 奥尔曼，第 104 页) 。总体或
体系就是主体的各形态通过主体的自我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内在联系的总和，而科学就是对这种内在联

系或总体、真相的揭示。这就是“新辩证法”学派所强调的 “体系辩证法”。就像黑格尔所言，“真
相是一个整体。但整体只不过是一个通过自身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着的本质”。 ( 黑格尔，2015 年，第
13 页) 所谓内在联系，就是各元素之间固有的联系，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整体中的各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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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把部分从整体中抽象出来以前就笃信它们之间具有同一性” ( 奥尔曼，第 97 页) ，各个元素
之间的联系并非独立个体的外在拼合，而是一种自我关联，亦即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商品、货币、资
本以及工资、利润 ( 利息) 、地租等经济范畴之所以是内在联系而非外在拼合，是因为它们都是同一
个主体即价值在自我展开、自我扩张的辩证过程中所经历的特殊形态。

对某个主体的假象形态分化的辩证叙述，正是马克思 《资本论》对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的
辩证法的继承，尽管他们所叙述的辩证运动的主体是不同的: 在马克思那里，主体是价值; 而在黑格

尔那里，主体是意识。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
有意识地叙述 ( dargestellt ) 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2 页;
Vgl. MEGA2，II / 10，S. 17) 尽管在黑格尔那里，辩证运动的主体是摆脱了人的活动而独立的意识，使
得辩证法变得神秘起来，但黑格尔意识的形态分化过程很恰当地展现了辩证运动的一般形式，即主体

在自我异化与自我复归的全过程中经历的特殊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叙述 ( Darstellung) 就是展现、

呈现，就是主体 ( 价值或意识) 的辩证显现过程，就是价值现象或意识现象面向当事人的自行绽现。

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论》还是《精神现象学》，其叙述的对象始终是主体的现象 ( Erscheinung) 或
假象 ( Schein) ，而非主体本身。因此马克思说，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叙述，同时又是 “在叙述
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50 页) ，对假象形态的呈现本身就是
对假象的批判过程。

在《精神现象学》中，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与精神 ( 伦理、教化、道德与宗教) 作为意识的
诸形态，都是意识的自我显现; 但对于绝对精神而言，意识所经历的形态分化，又始终是现象或假象

而已 ( 都没有完全摆脱自然意识进而提升到绝对知识之中) 。同样，商品、货币和资本作为价值的形
态，都是价值的自我显现; 但对于价值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的社会关系而言，价值也是现象或假象。价
值是一个经济范畴，而“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2 页) 。因此，《资本论》是以“正在显现着的”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科学”，是对社会关
系的现象或假象的呈现与批判，而这体现的正是黑格尔的现象学结构，因为 《精神现象学》的对象
就是“正在显现着的”知识。

二、《资本论》中的黑格尔现象学 “视角转换”的方法

马克思对价值形态及其构成的社会总体的叙述表明， 《资本论》是 “价值显现的科学”，而非
“价值科学”本身。也就是说，《资本论》叙述或呈现的价值是一个活着的、“道成肉身” ( 获得并变
换着物质外壳) 的经济范畴; 但这种幽灵般的价值范畴，仍然是一种假象，是社会或社会关系在资

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呈现，是 “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 ( 马克思，2004 年 b，第
941 页) 的结果。在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价值显现为独立于人的、具有自我目的的自然物。

价值作为经济范畴，是对社会关系的理论反映。价值范畴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支配着生产者个人，

而生产者个人并不控制着他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每个生产者都是 “孤
立的个体”。一个生产者的产品是否有价值或能否交换出去，并不取决于他的个性或产品的特殊有用
性，而是取决于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人是否需要它。另一个 “私人”是否需要他的产品，又取决于社
会生产总过程的情况。社会生产总过程对于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来说，都是命运一般的、外在的必然
性。特别是因为细化的分工与完善的机器体系的运用，每一个生产者的劳动都被简化为最简单的操
作，从而失去了独立性与工艺性。每个生产当事人都仅仅是社会生产总过程这个庞大体系中彼此孤立
的点，因此不得不受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操纵与支配。

·71·黑格尔现象学视域中的 《资本论》辩证法



生产当事人受他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支配，表现在他们对价值规律的绝对服从上。马克思认为，

市场的行情、信用的期限、资本的循环周期等等，“对生产当事人显现 ( erscheinen) 为压倒的、不可
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 ( 马克思，2004 年 b，第
941 页，译文有改动; Vgl. MEGA2，II / 15，S. 805 ) 。① 在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价值是独立于人的、

进行自我运动的主体。价值自我异化为商品、货币等假象形态，并在资本形态中得以复归。这原本是
一个先验的甚至是神秘的 “道成肉身”的过程，在生产当事人那里，却是司空见惯的平常之事，因
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态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态打交道” ( 马克思，2004 年 b，

第 941 页) 。这也正是马克思明明知道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质，却仍然坚持这种叙述方法，不惜被
误解为唯心主义的原因。只有神秘性质的辩证叙述，才能恰当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神秘性质。

价值及其物质形态采取何种形式显现或呈现在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之中，是由现实的社会形式决定的;

正是假象形态的社会关系导致了当事人假象性的社会认识。

实际上，“新辩证法”学派所坚称的《资本论》与《逻辑学》“在结构上明显的相同性” ( 阿瑟，

第 9 页) 只是表面上的。他们没有看到的是，价值形态的辩证叙述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神
秘性质，实际上，只是对生产当事人的意识而言的。马克思并没有说价值规律 “是” ( ist) ，而是说
显现为 ( erscheint) 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新辩证法”学派没有看到的是，除了辩证叙述的方法之
外，马克思还继承了黑格尔现象学 “视角转换”的方法。
《精神现象学》有两种视角: 一方面，意识通过形态转换而获得自我提升; 另一方面，绝对者不
仅仅是意识自我提升的最终结果，更重要的是，绝对者在意识的形态转换过程中始终是在场的，“它
作为一个自在且自为的存在原本就陪伴着我们” ( 黑格尔，2015 年，第 48 页) ，否则意识的提升就缺
乏必然的动力。对自然意识而言，意识特定的形态只要与其相应的对象相契合就是真理。而绝对者则
通过为意识特定的形态提供新的对象，从而促使它转变为新的形态，“对意识而言 ( für es) ，产生出
来的东西仅仅是对象，而对我们而言 ( für uns) ，它们不仅是对象，同时也是一种运动和转变过程”
( 黑格尔，2015 年，第 57 页; Vgl. Hegel，S. 80) 。自然意识拘泥于与之相契合的对象，而它的对象不
过是绝对者运动和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展开环节或显现形式，还不是绝对者本身或它运动和转变的总

体，因此它必然受到特定对象的规定与束缚，“自然意识本质上‘是’与统治着它、规定着它的总的
处境直接统一的” ( 维尔纳·马克思，第 17 页) 。自然意识受到特殊对象或特殊处境的限制、制约，

并且将这种意识与特定对象的符合误认为真理，从而阻碍自身达到总体性或真相———因为真相是个整
体。对于获悉了绝对知识的哲学家 ( “我们”) 而言，对象 ( 事物自身) 不是静待知识去捕获的、固
定不变的东西，而是一个辩证运动过程。绝对知识包含了从感性确定性到绝对知识的整个辩证过程，

因此包含了意识诸形态的所有规定性。因此，对自然意识而言的真理的东西对绝对知识而言则是假象。

与黑格尔区分“自然意识”与“绝对知识”相似，马克思区分了 “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与 “真
正的科学研究者”两个视角。马克思认为，“如果事物的显现形式 ( Erscheinungsform) 和事物的本质
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 马克思，2004 年 b，第 925 页，译文有改动;
Vgl. MEGA2，II / 15，S. 792) 生产当事人由于其意识直接受制于社会分工中的狭隘处境，因此无法认
识到社会生产总过程或社会总体性，无法得知社会生产的真相。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物 ( 商品、

货币、资本) 的本质，但被吸收到物之中、被物含纳的人的社会关系是超感觉的，不能依靠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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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来把握。生产当事人直接经验到的只是商品、货币、资本这些物的自然属性以及这些物之间的社
会关系，也就是说，他们经验到的只是人的社会关系的显现或现象。

就像黑格尔的“自然意识”一样，与“生产当事人的意识”相契合的只是他们直接经验到的特
定对象，而他们能够直接经验到的特定对象，只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某个片面的环节。由于资本主义
私有制与社会分工，社会总体性 ( 社会生产总过程以及该过程中的人的全部社会关系) 的其他环节

并不呈现在生产当事人的意识面前，因而不能成为他们直接经验的对象。比如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

商品占有者与货币占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社会的相互联系，他们只是通过交换而产生社会联系，

所以，他们直接经验到的对象就是物与物 ( 商品与货币) 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社会联系表现
为物的属性，这绝不是一种错觉” ( 海因里希，第 57 页) 。当事人的假象性认识不是源于直接经验，

而是源于其没有在社会总体性中去认识直接经验到的对象，或者说没有或不能将社会总体性作为他的

对象。

而像马克思这样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联系、把握社会总体性真相的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则揭示
了这些假象形态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正如广松涉所言，所谓物象化，“那是对于学理审察者的见地
( 对我们而言 für uns) 来说，作为一定的关系规定态在直接当事意识中 ( 对意识而言 für es) 以物象
的形式映现出来的情形” ( 广松涉，第 218 页，译文有改动) 。对生产当事人的意识而言的物 ( 商品、

货币、资本) ，在真正的科学研究者看来，其本质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从广松涉所使用的词句即
“für uns”与“für es”来看，他关于《资本论》“学理审察者”与“直接当事意识”两个视角的区分
明显是受《精神现象学》的影响。① 尽管广松涉没有明确地、详细地加以论述，但实际上他已经发现
了《精神现象学》与《资本论》在现象学结构上的一致性。

与马克思相比，斯密等政治经济学家则往往受制于生产当事人的意识，在探索各经济范畴的内在

联系的同时一再受其外部表现、假象的干扰。正如马克思所说，斯密他们时常 “只是把生活过程中
外部表现出来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图式化的概念规定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82 页) 。比如，斯密他们根据生产资料的自然属性即物体的不
动性来界定固定资本，将固定资本的外部显现或现象误认为其本质，从而掩盖了资本的社会关系本

质，凸显了资本拜物教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斯密等人的政治经济学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科学研究的水
平。因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深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粗浅地停留在对其外
部现象的描述，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1 页) 。

真正的科学研究者超出了生产当事人的视角，不受价值及其假象形态的束缚，并且将生产当事人

直接经验到的、孤立的对象放置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以及全部社会关系中来把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尽管人们由于对私有财产的占有而独立，但人的需要的满足依然依赖于物 ( 商品、货币与资本) 的
生产与流通，人的社会关系被物的关系遮蔽。尽管如此，人的社会关系却始终是在场的。人依赖于物
而摆脱对人格的依赖，这只是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假象，它只能表明: 一个人不再依赖于特定的、熟
稔的“小圈子”里的人，而是要依赖于更多的、毫不相干的人才能满足其全部的需要。个人为获取
或增殖交换价值而生产，这本身就意味着“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 (《马克思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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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松涉的“学理审察者”的含义是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的。在此笔者之所以用“真正的科学研究者”来取代
广松涉的“学理审察者”，是因为马克思对“科学”与“研究”有他自己的阐述，即揭示事物的内在联系或
总体性真相。以此，我们可以区分马克思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学理审察者”之间的本质不同。



斯全集》第 30 卷，第 108 页) 。如果生产的直接目的是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那么价值的设定就是不
必要的了。事实上，个人的生产不是为了直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是通过满足其他人的需要，通过证
明其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 ( 证明自己的产品有价值) ，来满足他个人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当事人因为其意识局限在他们直接经验到的价值的物质外壳上，所以没

能发现这些物象的本质是社会关系，所以才产生了经济拜物教这种假象性的认识。但就与资本主义私
有制和社会分工前提下他们直接经验的对象的契合关系来看，生产当事人的意识又绝非错觉。尽管商
品生产、交换在一定程度上以等价交换掩盖了资本增殖的根源，但作为资本的现象，商品、货币又在
一定程度上揭示着资本的秘密，即资本增殖必须在商品交换或流通中获得实现。因此，现象与本质之
间绝非决然地相互对立、绝对地相互否定的关系: 现象既遮蔽又揭示着本质。这正是黑格尔现象学超
越了二元对立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地方，并且为马克思所继承。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并非不重视直接经
验，马克思也特别强调“纯粹经验的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19 页) 。马克思积极
肯定了生产当事人的直接经验的积极意义，尽管它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但至少揭示了资本增

殖与流通过程的密切关联。

就像在 《精神现象学》中，一方面，尽管绝对知识最初表现为自然意识，并且由意识出发内
在递进到绝对知识，但绝对知识掌握的真理与自然意识中呈现的假象之间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在
《资本论》中，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尽管从当事人直接经验的经济事实出发，但与当事人意识中的
假象性认识之间已经有了性质上的不同。另一方面，尽管绝对知识与自然意识已经不可同日而
语，但绝对知识还是保留了自然意识的某种规定性，即感性确定性，从而完成了起点也是终点的

圆圈运动，“进行着自我认知的精神已经理解把握了它的概念，正因如此，它是一种直接的自身
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包含着差别，同时也是一种关于直接东西的确定性，亦即感性意识” ( 黑格
尔，2015 年，第 501 页) 。也就是说，绝对知识必须对意识直接经验到的感性对象即每一个 “这
一个”作出恰切的解释，唯有如此，绝对知识才算是最终完成。同样地，在 《资本论》中，真正
的科学研究者必须从社会总体性出发，揭示出生产当事人直接经验到的对象 ( 如商品、货币、资
本) 的社会关系本质。

三、《资本论》中的黑格尔式辩证呈现的社会历史限度

马克思的叙述方法 ( 或译为 “呈现方法”) 之所以被批评为 “唯心主义辩证法”，是因为他的
“价值的形态分化”与黑格尔的 “意识的形态分化”的辩证运动具有相同的 “道成肉身”结构。无
论如何，价值和意识同样是抽象或观念。商品、货币和资本是价值这个经济范畴的假象形态、外部现
象，价值形态甚至还会不断地自我提升。价值仿佛是并不来源于甚至说是独立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先天
概念，各价值形态所构成的内在联系显得是一个 “先天的结构” ( Konstruktion a priori) ( 马克思，
2004 年 a，第 22 页，译文有改动; Vgl. MEGA2，II / 10，S. 17) 。这种“先天的结构”实际上是抽象掉
了自身现实的起源即人们社会活动的结果，因此是纯粹逻辑上的建构。所谓唯心主义就是承认经验对
象是由主体建构出来的，就是拒绝承认对象世界相对于心灵结构的独立性。 ( 参见罗克莫尔，第 68

页) “新辩证法”学派试图使用黑格尔辩证法来阐释马克思 《资本论》中各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其
最终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 “先天的结构”: 它强行使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现实去符合一套既定的、不
变的观念结构，“‘新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主要关注具体决定因素中的逻辑结构而不是物
质结构” ( 萨德 －费洛，第 32 页) 。

不同于“新辩证法”学派，马克思认为，“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 ( Darstellungsweise)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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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方法不同”。(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1 页; Vgl. MEGA2，Ⅱ /10，S. 17) 对价值形态分化的辩
证叙述 ( 或译为“呈现”) 始终都在阐明各价值形态之间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此是以在观念上抽
绎、简化与纠偏现实的社会历史活动为代价的。但研究不等于叙述，真正的科学研究者必须考察价值
形态分化背后的具体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指出，“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
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47 页) 既然商品、货币、资本
以及工资、利润、地租等经济范畴是人们所处的普遍交换乃至劳资交换中的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反
映，那么仅仅对这些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的辩证叙述或呈现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们的

实质，即它们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脚倒置的，因此特别强调 “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
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2 页) 。在马克思看来，叙述过程中各经济范畴之间的
内在联系只是客观实在的社会关系在思维中的具体再现，绝非客观实在的产生过程; 相反，黑格尔则

“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2 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形态的辩证分化是出于批判的目的而在观念上进行的叙述，而非社会历
史的现实活动本身: 价值这个经济范畴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不会自行外化为某些经验实存，即显现为

商品、货币、资本; 这种外化与显现只是对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经济拜物教的呈现。而在黑格尔那
里，意识的自我运动却是实在的，即辩证呈现就是现实活动本身， “这些规定以怎样的方式呈现出
来，我们就以怎样的方式去领会” ( 黑格尔，2015 年，第 53 页) 。也就是说，意识似乎独立于人的活
动或者说脱离了人的活动而进行着自我提升的运动; 在意识之外具有客观性 ( 甚至实在性) 的伦理、

教化、启蒙、道德与宗教，仿佛都只是意识自我提升过程中的各种形态的现象。因此马克思指出，在
黑格尔那里，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内在本质，而 “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显现 ( äuΒere
Erscheinung) ”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2 页，译文有改动; Vgl. MEGA2，II / 10，S. 17) 。

实际上，黑格尔的“头脚倒置”有其积极意义，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建构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黑格尔说，“当自然意识把自己直接托付给科学，这是一个尝试……即试着用头来走路”。( 黑格尔，
2015 年，第 17 页) 既然自然意识受制于直接的处境而只能狭隘地认识事物自身的外部表现，从而产
生颠倒性的认识，那么绝对知识就是对自然意识的颠倒性认识的再一次颠倒。在这个意义上说，颠倒
也是一种矫正。因此，“用头来走路”意味着用绝对知识来指引自然意识，从而促使自然意识不断摆
脱因具体对象的限制而产生的假象和不真实的东西。同样地，当马克思说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
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马克思，2004 年 a，第 22 页) 时，并不意味
着马克思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外部事物镜子般的简单机械的反映。实际上，人的认识越是狭隘地受制
于直接经验到的事物的外部表现，就越会远离总体性的真相。如果说生产当事人的意识是一种颠倒性
的误认，如把社会关系误认为物的自然属性，那么，真正的科学研究者要做的正是对生产当事人意识

的颠倒或者去蔽，即揭示为物的外壳所遮蔽的人与人特定的社会关系本质。

然而，如果辩证叙述或呈现的过程就是现实活动本身，那么叙述就会混淆或取代研究: 科学研究

就不必充分占有与详细分析具体材料，而只需将对象的各要素代入辩证公式之中即可。在此，马克思
亦反对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用，因为蒲鲁东所谓对政治经济学的辩证研究不过

是将经济范畴“代入”一般的辩证公式而已，“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
用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0 － 601 页) ，他还没有做到对资本主义制度进
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在马克思那里，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使用，并不是在经济领域中验证或
运用已经事先存在着的现成的方法，“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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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则完全是
另外一回事”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0 卷，第 147 页) 。因此，所谓 “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

的正确性有其限度，即辩证叙述要建立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从具体材料中揭示出对象的内在联系;

否则，辩证叙述就只是将辩证的一般公式应用到具体对象上而已，而这种“套用”并不是研究。

在马克思看来，根本不存在先于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存在脱离具体对象的一般方法，辩证法也不

例外。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正如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方法的反思，“仿
佛一种孤立的、脱离了绝对者的认识活动仍然是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 黑格尔，2015 年，第 48

页) 康德提出在认识对象之前应预先对认识能力作一番考察; 黑格尔认为，康德此举实际上预设了

某种先于哲学研究的认识论与脱离具体对象的方法论。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注定是抽象的、空洞的，

不可能认识活生生的、具体的对象，即事物自身。但黑格尔并没有反思: 当辩证法脱离了具体对象被
一般地抽绎出来之后，还能否作为现成的方法来应用。这种反思批判正是马克思继承黑格尔对康德的
批判之后进一步提出来的，体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

相比于康德对脱离具体内容的、抽象的先验方法的强调，黑格尔更加强调辩证方法与具体内容的
统一。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谓的 “具体”内容又过于抽象或观念化。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黑
格尔那里，“感性、宗教、国家权力”乃至 “自然界”都是 “抽象精神的产品”。 ( 参见 《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204 页) 客观实在的自然界、国家权力从纯粹理念中 “无中生有” “道成肉
身”的过程，是一个不清不楚的神秘运动。因此，一旦脱离具体研究对象而一般地应用辩证法的公
式，就会造成一种“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0 页) ，即辩
证逻辑就会像泛神论中的神一样，普泛地实存于任何事物之中，因而有权力在思维中强求任何具体事

物都要根据它来运动。

在《资本论》中，脱离了具体研究之后的辩证叙述，即价值形态分化的神秘运动，是资本主义
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假象。马克思并不受生产当事人视角的限制，他研究的对象并非单纯叙述的对
象，或者说，在真正的科学研究者的视角下，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价值，而是价值所反映的客观实在

的社会关系，“主体，即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3 页) 。价值作为一种抽象或观
念，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在思维中的显现。价值是叙述的对象，是生产当事人意识中各种经济范畴所形
成的辩证体系的主体; 但研究的对象不是作为显现的价值，而是作为显现者的社会关系。因此，不通
过革命实践改变作为显现者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在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的显现。马克思
不是用价值及其形态这些经济范畴来解释资本主义物质实践、社会关系，而是用物质实践、社会关系
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态这些观念形式的现实根源。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立场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即“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
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4 页) 。

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说，“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
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603 页) 。但与经济范畴的逻辑顺序相比，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 ( 同上) 。比如，在逻辑上，价值先于商品，因为价值是商品
的本质规定; 但在历史上，商品先于价值存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中，人们不是先设定价值然后再去
等价交换，而是先去交换，并在交换中逐渐形成价值的观念。价值是商品交换比例逐渐形成社会习惯
的结果。( 参见马克思，2004 年 a，第 107 页) 可见，社会关系的历史发展与经济范畴的辩证分化之
间并不完全一致。这种不一致不能因为被逻辑地 “修正”了便遭到忽视，否则经济范畴之间的辩证
逻辑就变成了独立于现实历史的 “先天的结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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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长期的商品交换历史的结果: 只有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成为 “其使用价值就是创造价值”

的特殊商品时，资本才会真正产生。资本的产生并非价值形态自我运动的逻辑结果，它需要现实的历
史条件，即劳动力成为商品。因此马克思说，“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态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
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一点肯定地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398 页) 价值形态的辩证运动只是叙述了资本产生的逻辑必然性，但这
种叙述并没有阐明资本产生的现实历史过程。一旦摆脱了人的实际活动，遗忘了作为经济范畴之起源
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价值形态的辩证叙述也就变成了价值范畴呈现自身、外化自身的神秘过
程。价值形态辩证叙述的正确性有其固有的界限，即对价值形态所反映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进行研究。

总之，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出发，我们会发现 《资本论》价值形态的辩证法所具有的双
重现象学结构: 一方面，价值形态的辩证分化，即商品、货币、资本以及工资、利润 ( 利息) 、地
租，是价值的外部显现、假象形态; 另一方面，价值及其形态又是一定社会关系在生产当事人意识中
的扭曲呈现，是一定社会关系的假象形态所制约、决定的假象性的社会认识。

只有发现价值形态辩证法的现象学结构，才能使《资本论》辩证法不再被误解为是唯心主义的。

被责难为具有唯心主义性质的价值形态辩证法，实际上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意识中神秘的假象性

的社会认识。马克思在叙述或呈现价值形态辩证分化的神秘运动的同时，也在批判产生了当事人神秘
意识即经济拜物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形态的辩证分化是显现或现象，而产生资本的现实历史
是显现者或本质。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对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的揭示的话，那么马克思的资
本批判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运用，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神秘意识的社会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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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A 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 of“What is behind the CPC’s Success”

Li Haiqing

Only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can a deeper and more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What is behind
the CPC’s Success”be formed. Summarizing history and reality，theory and practice，the way of the CPC’s
success can be recapitulated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of grasping laws，the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of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the practical thinking of transforming the world，and the forging of the subject of self-revolution. These five
aspects constitute a relatively complete，successive，and interlocking logical framework.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 means that the CPC has been consciously undertaking a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with a firm original aspiratio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founding，and has been always occupy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 of humanity in terms of values;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mission，the
Party must clarify historical trends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laws and grasp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 in terms
of strategy; and in order to grasp historical laws and the historical initiative，the Party must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ories on the basis of constantly solving various historical problems; while it is
important to innovate theories and grasp the laws，the Party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The Party’s distinctive prac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are its great strengths; and all these four aspects are grounded on the Party’s effective self-
revolution as their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he Dialectics of Das Kapital in Hegel’s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Feng Bo

The dialectic transformation of consciousness in Hegel’s Phenomenology of Spirit，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 phenomenological structure，is illuminating for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dialectics of value gestalts in
Marx’s Das Kapital. In his theory of value，Marx employed the method of Hegel’s dialectic idealism，
because the latter’s“mysterious shell”can precisely reveal the mysterious consciousness of those agents who
are involved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that is，in economic fetishism. Both Hegel and Marx distinguished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dialectical differentiation，i. e. ，natural consciousness and absolute knowledge，or，to put
it in another way，the perspective of ag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at of true scientific researchers. For the latter
group of people，value，which is regarded as an abstraction or concept，reflects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 in
objective reality. It is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roots of value gestalts that forms the boundary of the
correctness of a dialectic account for value gestalts.

On the Onto-Generativity and Hermeneutics in Confucius and Mencius

Cheng Chung-ying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my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in Chinese
mainland during the last forty y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article，I contested an influential claim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due to its inability to demonstrate the essence of Hermeneutics. Without
an onto-generative rootedness in language，meanings and references are incapable of claiming their required
existence. As soon as the necessity of the latter becomes noticed，however，the onto-generative paradigm and
model of Chinese Hermeneutic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well. Ｒecently，I reexamined repeatedly the onto-
generativity ( benti xing) and creativ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and came to a clear idea of reconstruc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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